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渤海金控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金控”或“公司”）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现就渤海金控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收到聚宝互联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聚宝科技”）函件，天津航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航盛”）

拟以其持有的 33,600万股聚宝科技股权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航聚汇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聚汇科技”），并由航聚汇科技出资 10,000 万美元等额人

民币认购聚宝科技新发行的 78,947,368 股股份，增资价格约 1.27 美元/股。增资

完成后，聚宝科技总股本将增加至 3,079,097,299 股，航聚汇科技持有聚宝科技

414,947,368 股股份，占聚宝科技总股本的 13.14%。 

根据聚宝科技《公司章程》的规定，天津航盛以其持有的 33,600 万股聚宝

科技股权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航聚汇科技，聚宝科技现有股东对该 33,600 万股

权享有优先购买权；聚宝科技现有股东有权优先购买公司新增的注册资本，公司

享有聚宝科技本次拟新发行的 78,947,368 股股份的优先购买权。 

鉴于聚宝科技所处的互联网金融行业尚处于发展初期，聚宝科技亦处于初创

阶段，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受国内宏观经济波动和监管政策变化影响较大，

存在不确定性。为保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拟无条件且不可

撤销的放弃对天津航盛持有的聚宝科技 33,600 万股权优先购买权及本次聚宝科

技拟新发行的 78,947,368 股股份行使优先购买权。 

因公司与天津航盛、航聚汇科技同受海航集团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及借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天津航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公司名称：天津航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注册地：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远景庄园 90-1-570 房间 

3、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陈曦 

4、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5、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交通运输业、互联网业进行投资。（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主要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天津燕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比例 0.47%；

有限合伙人天津轩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比例 4.65%；有限合伙人海

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65%；有限合伙人易生金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

资比例 4.65%；有限合伙人深圳嘉润创融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

资比例 4.65%；有限合伙人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比例 80.93%。 

7、财务情况：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天津航盛投资合伙企业总资产

44,000.89 万元，净资产 44,000.78 万元；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实现净

利润 0.8 万元。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天津航盛投资合伙企业总资产 214,027.32

万元，净资产 214,027.21 万元，2016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实现净利润

1.1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航聚汇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筹建） 

1、公司名称：航聚汇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2、注册地：深圳市前海自贸区 

3、法定代表人：陈曦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经营范围：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开发；计

算机系统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6、主要股东：天津航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100%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聚宝互联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3、法定代表人：魏云庚； 

4、注册资本：307,909.7299 万元人民币 

5、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基础软件开发、应用软件开发（不含医用软件开发）、软件推

广及咨询；从事广告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规定需另行办理广告经营审批的，

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网上经营贸易。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出版、

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以外的内容）；依托互联网等技术手段，提供

金融中介服务（根据国家规定需要审批的，获得审批后方可经营）； 

7、财务状况：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聚宝科技总资产 61,890.12 万元，

净资产 48,001.86 万元；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673.61 万元，实现净利润 547.42

万元。截止 2016年 6月 30日，聚宝科技总资产 280,855.23万元，净资产 278,104.86

万元，2016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5,172.06 万元，实现净利润 116.19 万元（2016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8、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聚宝科技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天津航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8.59% 

航聚汇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0.91%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10.91%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9.74% 

海航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25% 

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3.25% 

宁波天银互金一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2% 

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 0.78% 

河南鑫融基实业有限公司 0.65% 

合计 100.00% 

本次增资完成后，聚宝科技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天津航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12% 

航聚汇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3.14%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10.64%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9.50% 

海航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17% 

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3.17% 

宁波天银互金一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7% 

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 0.76% 

河南鑫融基实业有限公司 0.64% 

合计 100.00%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本次航聚汇科技增资聚宝科技的价格 1.27 美元/股根据双方协商确定。 

五、关于放弃优先购买权对公司影响 

公司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对公司主营业务和持续经营能力不会产生不利影

响。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 2016 年第十五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该交易

属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已回避表决；公司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董事会对本项交

易的审议表决履行了合法的程序，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渤海金控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经营活动的需

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该事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保荐机

构对该事项无异议。 

（本页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杨常建                      周伟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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